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广外外校 [2009] 08号

教职工考核条例
(2009年6月修订)

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》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《关于开展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通知》和我校的管理制度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特修订本考核条例。
一、考核原则和范围

1．原则：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2．范围：全体教职员工。
二、考核办法

(一) 专职教师

1. 专职教师的考核按业务考核、部门考核、学生评价和教研考核四个部分进行。
2. 考核结果分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三个等级。
各项考评总分名列中、小学部前60%并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优秀：
（1）综合考评分别名列中小学部前15%者；
（2）所在教研组个人综合考评总分第一名者；
综合考评结果列中（小）学部后5%者原则上为不称职，其余为称职。
3. 专职教师的考核由中小学部分别负责执行。
(二) 生活教师

生活教师参照专职教师的考核办法。
(三) 班主任

1. 考核办法由中小学部制定。
2. 班主任考核结果分优秀和称职两个等级。
(四) 年级主任、教研组长

1. 年级主任考评与年级组考评挂钩，年级组考评由学部制定考评方案。
2. 教研组长考评与教研组考评挂钩，教研组考评由学部制定考评方案。
 (五) 部门主管

1. 部门主管由部门领导和服务对象考核，其中兼职主管的考核成绩部门占70%，教学占30%，不再列入教师考核系列。
2. 考核结果分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。试用期内不称职者不再续聘。
3. 校报、资讯中心的采编参考主管考核系列。
4. 具体考核方法由各部门领导负责实施。
(六) 中层干部

1. 中层干部由主管部门的校领导考核，不再列入教师考核系列。其中兼职中层干部的考核成绩部门占70%，教学占30%。
2. 考核结果和津贴发放等级参照教师系列。试用期间不称职者不再续聘。
3. 具体考核方法由分管部门的校领导负责实施。
(七) 教辅人员

1. 信息技术人员的考核由主管校长、部门领导考核，等级同专职教师。
2. 专职实验员、专职干事的考核由部门领导和相关教师(或职工)考核，等级同专职教师。
3. 图书管理人员、电教工人和文印员的考核由部门领导和相关教师考核，考核等级分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三个等级。
(八) 后勤、保卫人员

1. 后勤、保卫人员的考核由主管领导、总务处或保卫部领导考核，考核等级分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，比例分别控制在15%、80%、5% 。
2．后勤人员、保卫人员按《后勤人员期末考核量化评比表》的标准由总务处、保安部组织进行。
（九）其他人员

教师兼任工会副主席、教科室干事等职位者，考核由兼职部门负责统筹，考核成绩教学占60% ，部门占40% 。

三、考核津贴等级
各等级考核津贴由各部门统筹核定。

四、考核结果

1. 个人考核结果由各部门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本人。
2. 各部门教职工综合考核结果汇总后需报校长和学校人事部门备案。

3．中小学部期末学生评价部分需报校长和学校人事部门备案。

4. 专职教师考核名列前50%者才有资格竞争中层职务、年级组长、教研组长等职务。
5. 所有员工在试用期内被评为不称职者不再续聘， 其他人员连续两次被评为不称职者不再续聘；五年内累计三次不合格者不再续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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